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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交立法會司法 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補充文件

強姦配偶罪及有關的性罪行

背 景

各 委 員 在 2 0 0 1 年 4 月 2 6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要 求 政 府 解 釋，為 何 不

能 以 僅 刪 除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(第 2 0 0 章 )第 1 1 8 條 中 “非 法 性 交 ”中 “非 法 ”

一 詞 ， 來 清 楚 訂 明 強 姦 配 偶 是 一 項 罪 行 。刪 去 該 詞 ，將 可 消 除 強 姦 罪 行

中 “非 法 ”一 詞 是 否 指 婚 姻 關 係 以 外 者 所 引 起 的 歧 義 。

2 . 政 府 在 2 0 0 1 年 1 月 1 6 日 發 給 各 委 員 參 考 的 資 料 文 件 中 ( “資 料 文

件 ” )， 建 議 採 用 下 述 方 法 釐 清 強 姦 及 有 關 性 罪 行 的 法 律 －

( 1 )  刪 除 第 1 1 8 條 中 “非 法 ”一 詞，並 明 文 規 定 婚 姻 關 係 不 影 響 強 姦 罪 的

提 案 ； 以 及

( 2 )  對 於 其 他 性 罪 行 條 文，在 1 1 7 條 不 詳 盡 無 遺 地 界 定 “非 法 ”一 詞 的 涵

義 ， 包 括 未 經 妻 子 同 意 而 與 她 行 房 的 情 況 。

3 . 委 員 會 於 2 0 0 1 年 4 月 2 6 日 舉 行 會 議 時，政 府 正 就 以 下 兩 個 問 題 進

一 步 諮 詢 (信 件 副 本 已 送 交 委 員 會 )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、 香 港 大 學 法

律 學 院 、 大 律 師 公 會 及 律 師 會 的 意 見 －

( 1 )  採 用 英 格 蘭 法 律 委 員 會 ( 2 0 0 0 年 2 月 )所 建 議 性 罪 行 中 “同 意 ”一 詞 的

定 義 ；

( 2 )  建 議 中 對 “非 法 ”一 詞 作 不 盡 詳 無 遺 的 解 釋 是 否 足 以 保 障 某 些 與 強

姦 有 關 的 性 罪 行 的 婚 姻 關 係 內 的 受 害 者 。

4 . 建 議 的 修 訂 已 經 寫 入《 2 0 0 1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第 V 部

分 ， 將 於 2 0 0 1 年 7 月 4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。 現 隨 本 文 夾 附 條 例 草 案 第 V 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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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及 有 關 摘 要 說 明 。

5 . 我 們 將 在 下 文 逐 一 解 釋 每 項 修 訂 建 議 的 影 響 及 提 出 這 些 建 議 的 政

策 理 由 。

修 訂 建 議

第 1 1 條 釋 義

( a ) 不 詳 盡 無 遺 地 界 定 “非 法 ”一 詞

6 . 建 議 新 增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不 詳 盡 無 遺 地 界 定 “非 法 性 行 為 ”一 詞 的 涵

義，以 便 把 根 據 強 姦 罪 準 則 界 定 的 未 經 妻 子 同 意 而 與 她 性 交 的 行 為 也 包

括 在 內，目 的 是 為 了 免 除 有 人 會 認 為 刪 除 第 1 1 8 條 中 “非 法 ”一 詞 (見 下 文

第 1 1 段 )， 即 表 明 立 法 機 關 對 於 這 一 詞 在 其 他 性 罪 行 條 文 中 ， 是 具 有 傳

統 普 通 法 所 指 的 婚 姻 關 係 以 外 的 涵 義 (例 如 依 據 這 定 義，如 有 人 以 威 脅 手

段 促 致 一 名 已 婚 女 子 在 未 經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與 丈 夫 性 交 ， 即 可 根 據 第 1 1 9

條 把 該 人 落 案 起 訴 )。 這 定 義 反 映 R e g  v  R [ 1 9 9 1 ] 3  W L R  7 6 7 案 裁 決 的 理

據 ，即 任 何 人 在 未 經 女 方 同 意 而 與 她 性 交 明 顯 是 違 法 的 。資 料 文 件 附 件

A 第 3 0 至 3 1 段 詳 盡 分 析 了 “非 法 ”一 詞 的 上 述 涵 義 對 其 他 有 關 性 罪 行 條

文 的 影 響 。

7 . 資 料 文 件 附 件 A 第 2 4 至 2 8 段 指 出，“非 法 ”一 詞 的 建 議 定 義 是 為 了

確 保 刪 除 第 1 1 8 條 中 “非 法 ”一 詞 後 ， 在 其 他 性 罪 行 條 文 中 仍 然 保 留 “非

法 ”一 詞，不 致 會 引 起 非 預 期 的 後 果。廣 泛 檢 討 “非 法 ”一 詞 的 用 法 已 經 超

出 了 目 前 條 例 修 訂 工 作 的 討 論 範 圍 。

8 . 除 上 述 的 考 慮 因 素 外 ，在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中 ， “非 法 性 行 為 ”一 詞

的 涵 義 並 不 限 於 非 法 性 交，而《 1 9 5 6 年 英 國 性 罪 行 法 令 》並 沒 有 使 用 “非

法 性 行 為 ”一 詞。因 此 ，單 純 採 納 英 國 在 R e g  v  R 案 的 看 法 ，例 如 刪 除 條

例 第 1 1 9 至 1 2 1 條 中 “非 法 ”一 詞 ， 試 圖 暗 示 其 他 有 關 性 罪 行 都 適 用 於 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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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 關 係 ， 這 種 做 法 是 有 所 不 足 的 。 儘 管 把 “非 法 ”一 詞 刪 除 了 ， 但 其 他 性

罪 行 條 文 中 仍 保 留 “性 行 為 ”一 詞 ， 而 條 例 中 並 沒 有 界 定 “性 行 為 ”一 詞 的

涵 義 。

( b ) “ 同 意 ” 的 定 義

9 .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7 ( 1 C )條 ， 採 納 了 英 格 蘭 法 律 委 員 會 在 《 有 關 性 罪

行 是 否 在 同 意 情 況 下 觸 犯 的 報 告 》 ( C o n s e n t  i n  S e x  O f f e n c e s ) ( 2 0 0 0 年 2

月 )中 就 “同 意 ”一 詞 所 建 議 的 定 義。基 本 上， “同 意 ”界 定 為 存 續、自 願 且

真 正 同 意 有 關 作 為 ， 這 種 同 意 可 以 是 明 示 或 默 示 並 以 言 語 或 行 為 作 憑

證 ， 無 論 是 現 在 還 是 過 去 都 適 用 。

1 0 . 英 格 蘭 法 律 委 員 會 提 出 這 個 定 義，目 的 在 於 確 保 陪 審 團 履 行 職 責 時

不 但 提 出 “她 是 否 同 意 ？ ”的 問 題，還 會 問 “如 果 同 意，這 種 同 意 行 為 背 後

有 什 麼 含 意，以 致 在 法 律 上 可 以 使 她 所 作 的 “同 意 ”無 效 ？ ”。法 律 有 需 要

就 “同 意 ”一 詞 下 定 義 ， 這 有 助 陪 審 團 專 注 於 強 姦 罪 及 有 關 性 罪 行 中 往 往

是 最 重 要 的 辯 護 理 由 。 “同 意 ”一 詞 的 定 義 與 強 姦 配 偶 行 為 有 關 ， 因 為 即

使 妻 子 因 婚 姻 關 係 默 示 同 意 與 丈 夫 行 房，但 當 丈 夫 與 她 性 交 時 她 沒 有 存

續 的 默 示 同 意 ， 則 她 默 示 同 意 的 行 為 便 屬 無 效 ， R e g  v  R 一 案 的 判 決 可

以 說 明 這 個 理 由 。

第 1 2 條 — 強 姦

1 1 . 條 例 第 1 1 8 條 作 出 修 訂 ， 把 第 ( 3 ) ( a )款 中 “非 法 ”一 詞 廢 除 ， 並 增 訂

第 3 ( A )款 ，表 明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“性 交 ”包 括 行 房 。這 項 修 訂 的 目 的 ，在 於

在 第 1 1 8 條 清 楚 訂 明 強 姦 配 偶 是 一 項 罪 行 ， 從 而 達 到 政 策 的 原 意 。

第 1 3 條 (以 威 脅 手 段 促 致 )、 第 1 4 條 (以 虛 假 藉 口 促 致 )及 第 1 5 條 (施 用

藥 物 )

1 2 . 條 例 第 1 1 9 ( 1 )、 1 2 0 ( 1 )及 1 2 1 ( 1 )條 分 別 作 出 修 訂 ， 加 入 有 關 “行 房 ”

的 提 述 。這 些 修 訂 的 目 的 ，在 於 訂 明 第 1 1 9 至 1 2 1 條 的 原 意 是 保 障 所 有



立 法 會 C B ( 2 ) 1 9 6 6 / 0 0 - 0 1 ( 0 1 )號 文 件

婦 女 不 會 成 為 這 類 性 罪 行 的 受 害 人，不 論 是 涉 及 婚 姻 關 係 以 內 還 是 婚 姻

關 係 以 外 的 性 交 。

第 1 6 條 (與 年 齡 在 1 6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性 交 )及 第 1 7 條 (向 年 齡 在 1 6 歲 以

下 的 兒 童 作 出 猥 褻 行 為 )

1 3 . 條 例 第 1 2 4 ( 2 )條 作 出 修 訂，而 第 1 4 6 ( 3 )條 則 予 以 廢 除 和 取 代，以 闡

明 若 各 項 性 罪 行 是 未 經 同 意 觸 犯 的，則 上 述 兩 條 條 文 所 訂 的 婚 姻 關 係 作

為 免 責 辯 護 並 不 適 用 。

律 政 司

法 律 政 策 科

2 0 0 1 年 6 月


